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船用同步发电机通用技术条件 GB 12975一 91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synchronous

          generator in ship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EC 92(1980年第三版）。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2 500 kW(50 Hz和60 Hz）以下船用同步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的基本参数、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由内燃机驱动，用作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电站的同步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

    本标准对用汽轮机拖动的发电机、轴带发电机和容量超过2 500 kW的船用发电机，亦可参照采用。

2 引用标准

GB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755 旋转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GB 997 电机结构及安装型式代号

GB 1029 三相同步电机试验方法

GB 1971 电机出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GB 1993 电机冷却方法

GB 2423. 4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GB 2423. 16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GB 2423. 17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GB 4772. 1̂-4772. 3 电机尺寸及公差

GB 4831 电机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GB 4942. 1 电机外壳防护分级

GB 7060船用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GB 10068. 1旋转电机振动测定方法及限值

GB 10068.2 旋转电机振动测定方法及限值

GB 10069. 2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GB 10069.3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试验J：长霉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试验方法

振动测定方法

振动限值

噪声简易测定方法

噪声限值

3 分类、基本参数及型号表示方法

  分类

产品按下述分类所选择的具体类别，应在各自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

1 按相制分：

    三相同步发电机，产品代号为TF,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1一06一06批准 1992一03二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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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相同步发电机，产品代号为TFD.

．2 按转子结构分：

      凸极转子；

b. 隐极转子。

．3 按结构及安装型式（见GB 997)分；

表 1

项号 规定 1 规定 2 备 注

a IMB3 IM 1001

b IMB15 IM 1201

e IMB20 IMl10l 端盖上不带凸缘

d IMB20 IM 1lol 端盖上带凸缘、凸缘上有通孔、凸缘在D端

e IMB34 IM2101

F IMB35 IM2001

3.1.4 按冷却方式（见GB 1993）分：

    。． ICO1。该类别中又分不带空气过滤器和带空气过滤器二种，带空气过滤器的结构代号为L;

    b.  ICW37A71。带水冷却器的结构代号为So

3.1.5 按外壳防护等级（见GB 4942. 1）分；

    a.  IP22；

    b.  IP23；

    c.  IP44，仅适用于ICW37A71冷却方式的电机。

    如发电机有接线盒，其接线盒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44o 1 000 V以上发电机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IP23a

3.1．6 按励磁方式分：

        相复励系统，励磁方式代号为X;

    b． 带自动电压调节器的三次谐波励磁系统，励磁方式代号为S;

    c． 无刷励磁系统，励磁方式代号为W;

    d． 其他励磁方式，其励磁方式代号按GB 4831的要求在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

3.1.7 按轴承结构分：

    a．滚动轴承，

    b． 滑动轴承。

3.1.8 按滑动轴承润滑方式分：

    a． 自润滑；

    b． 强迫润滑。

3.1.9 按轴承配置型式分：

    a． 双轴承。为基本结构型式；

    b． 单轴承。如用户需要，应在产品订货时明确。

3. 1. 10 按发电机旋转方向分：

    a． 顺时针方向（从发电机轴伸端看）。为基本结构型式；

    b． 逆时针方向。如用户需要，应在产品订货时明确。

3.2 基本参数、定额、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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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额定频率

    50,(60) Hz,

    注：(60 Hz）供出口产品选用。

3.2.2 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见表20

表 2

相 别 额定电压，v 额定频率，Hz

三相 390或400

450 (60)

600或690 50,(60)

50,(60)

50,(60)

单相 50,(60)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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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额定转速

    额定转速见表30

表 3

额定频率，Hz 额定转速，r/min

50 3 000 1 500 1 000 750 600 500 428

(60) 3 600 1 800 1 200 900 720 600

3.2.4 额定功率因数

    额定功率因数见表

表 4

相 别 额定功率因数（滞后）

单相 0.9或 1

三相 0.8

3.2.5 额定功率

    1、2,3,5,7.5,10,12,16,20,24,30,40,50,64、75,90,120,150,200,250,(280)、300,(315)、(355)、

400,(450)、500,(560)、630,(710)、800,(900)、1 000,（1 120)、1 250,（1 400)、1 600,（1 800)、2 000,

(2 240),2 500 kW.

    注：① 优先采用非括号的数据。

        ② 额定功率可用相应的kV·A数表示。

        ③ 如用户需要其他环境温度的电机，其额定功率折算数据由电机制造厂提供。

3.2.6 接法

    三相发电机绕组接法为三相三线制或三相四线制。

3.2.7 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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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工作制（S1)。

3.3 型号表示方法

    发电机型号由产品代号、规格代号和特殊环境代号三部分，依次序排列组成，各种代号的选用应符

合GB 4831的有关规定。型号表示方法如下：

                      产品代号 规格代号
                                                  厂 一． 一— 、 产一 — 飞

特殊环境代号：H

极数

一中心高（mm)、铁芯长度代号（长、中

短铁芯代号分别为L, M, S)或功率
kW(kV．A)

冷却结构型式代号：空气过滤器为L;

水冷却器为S

励磁方式代号

一同步发电机类别代号

注：250 kW(kV " A）及以下发电机的规格代号用中心高、铁芯长度和极数表示；250 kW(kV " A）以上发电机的规格

    代号可按上述二种表示方法的一种表示，但要在产品技术条件中明确。

4 技术要求

4.1 环境条件

    发电机及其励磁系统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4.1.1 环境空气温度为50'C。采用水冷却器时，冷却器的进水温度应不超过32C.

4.1.2 空气相对湿度为95 yo，并有凝露。

4.1.3有盐雾、油雾、霉菌的影响。

4.1.4 倾斜摇摆：

    横倾 150（应急发电机为22.5').

    横摇 22.5。。
    纵倾 50（应急发电机为to0)o

    纵摇 7.50（应急发电机为lo-) e

4.1.5有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在营运或作业时产生冲击和振动的影响。

4.2 材料要求

4.2.1外壳材料应选用钢质材料或抗拉强度为196. 13 X 106 Pa，抗弯强度为392. 27 X 106 Pa以上的铸

铁材料。

4.2.2 转轴材料应按适当的工艺进行热处理，其抗拉强度应不小于441. 30 X 106 Pa，屈服点不小于

210.84 X106 Pa，试样的伸长率（纵向）应不小于2460，其钢材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 7060的规定。

4.2.3 应采用滞燃、耐潮、耐霉、低毒的材料。

4.2.4 发电机及其励磁系统中所采用的半导体元器件应尽量选用硅型材料的产品，并应经过适当的热

老化和电老化筛选处理。无刷发电机用的旋转整流管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4.3 结构要求

4.3.1 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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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座应设置吊攀或起吊孔；

    b．对ICW37A71型带水冷却器电机，应在机座底部设置排水孔，以方便排出凝露水或泄水；

        机座上应设有检查窗口，以便于检查和更换电刷或旋转整流管；

    d． 在机座的明显部位应留有安放铭牌、方向矢和打印船检或产品许可证标记的地位。

4.3.2 轴承

        在4.1.4条规定的倾斜状态下运行，轴承应能有效地连续润滑。采用油环的自润滑滑动轴承，

应采取措施强制油环不离开转轴而且能自由旋转；

    b． 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润滑油（脂）沿电机轴或其他通道流入到电机绝缘部件或任何带电部件

上；

        20 kW及以上采用滚动轴承结构的发电机应设置有效的加油孔和排油孔。如用户要求，也可提

供滚动轴承的温度测量装置；

    d． 装有自润滑的滑动轴承的发电机，应装有观察孔或油位指示装置。为防止轴承中含油过量，每

个轴承座上并设置一个适当的溢油口，同时备有轴承温度测量装置；

        电机应有防止轴电流有害影响的措施。对不加绝缘隔离的滑动轴承，其轴电压允许峰值

U.,<500 MV，对应的有效值U,<360 mV。对强迫润滑的滑动轴承结构，在加设轴承绝缘的同时，还应在

油管法兰处加设绝缘环，以防止轴承绝缘被油管短路。

4.3.3 防冷凝加热器

    需要在发电机内部设置防止潮气在绕组上凝露的防冷凝加热器时，加热器的总功率应使电机被加

温到机壳内的温度比电机所处的周围温度约高5K，但不致使加热器附近的绝缘超过规定的温度限值。

加热器应采用单相供电，而且安装得应便于检查和更换。

4.3.4 空气过滤器

    对有空气过滤器的发电机，其空气过滤器应选用透气性好，滤清效率高及洗涤方便的材料。过滤器

的安装应便于拆卸和清洗。装置空气过滤器的电机内部应设有温度检测或热保护元件。

4.3．5 水冷却器

    水冷却器内部冷却介质为海水。进口海水温度不超过32'C，保证冷却后的气体温度不超过501C。水

冷却器的结构和安装方式应便于拆装和清洁，其管道的排列应易于用压缩空气吹出管内的积尘垃圾。管

子和水室材料应是耐腐蚀的，并设置防止电腐蚀的措施。水冷却器的通水部分应能承受49 X 101 Pa,

15 min的耐水压试验。装有水冷却器的ICW37A71型发电机应设置由报警传感元件组成的漏水保护装

置及温度检测元件。

    ICW37A71型发电机应设计成当水冷却器的冷却水短缺或水冷却器元件有故障时，可方便的改成
相当于IP23防护型自通风式发电机作应急情况使用。

4.3．6 热保护

    为监视发电机绕组温度和防止绕组过热，在IC O 1型加设空气过滤器的发电机和ICW37A71型发电

机内应设置温度检测元件或热保护元件。如用户需要，也可两者同时使用。温度检测元件的特性应和发

电机绝缘等级相配合，用于报警温度检测元件的运行温度应比跳闸温度检测元件的运行温度低20 Ko

这些温度检测元件和热保护元件都应埋置在预计为定子绕组最热点处，并分别埋置在每相绕组里，检测

和热保护元件和被测绕组应有良好的热接触。

4.3.7 阻尼绕组及高次谐波抑制措施

    对有并联要求的发电机应设置阻尼绕组或采用与此等效的实心转子结构。对使用在海上石油平台

和工程船舶的发电机，由于大容量非线性负载的使用。还应适当采取抑制高次谐波电流的有效措施，以

免电机过热。

4.3.8 绝缘等级

    以B级、F级为船用同步发电机的基本绝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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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接线盒位置

    接线盒（包括在背包式相复励箱侧出线）位于发电机纵轴线的右侧（从轴伸端看）。如有特殊要求、应

在订货合同中另行规定。

4.3.10 出线端

4.3. 10. 1 发电机各绕组出线端子及各附加装置的出线端子应按表5规定的标志标明，接线盒内的接

线板上有相应的标志。出线端子和接线板上的标志应耐磨清晰。

4. 3.10.2 为了便于外部接线，应在易接近的位置设置适当截面和机械强度的铜接线柱（排）。接线柱

（排）和接线板之间应加以紧固，防止松动。接线柱（排）之间应留有一定空间，以便于操作，避免短路、接

地和触及。

4.3.10-3  1000v以上发电机的定子绕组所有出线端均应引至出线盒中，除非采取措施保证能毫无危
险地接近低压出线端子外，发电机的中压出线端子不应与低压出线端子混同在一个出线盒内。

                                                表 5

元件

名称

定 子 绕 组 励磁绕组或无刷发电

机励磁机的励磁绕组
防冷凝加热器温度检测元件 热保护元件

单相 三相

线端

名称
相 1 相2 相 3 中线 正端 负端

线端

标志

N1

N2

U v W N Fl F2 Kl

K2

T1

T2

T3

P1

P2

P3

4.3.11 接线盒内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接线盒内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最小值应符合表6的要求。

4.3.12 紧固和减震措施

    所有紧固件应有可靠防松装置。装在电机上的相复励装置或自动电压调节器应耐震或加减震措施。

4.3.13 接地

    发电机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并标以规定的接地符号或图形标志，接地装置的设计应满足GB 755

中13. 1条的规定。采用接地螺栓接地时，接地螺栓直径对1 000 v以下的发电机应不小于4 mm，对

1 000 v以上的发电机应不小于10 mm，并应考虑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接地螺栓用铜质或导电良好的

耐腐蚀材料制成。

                                                表 6                                           mm

标称电压，v 电 气 间 隙 爬 电 距 离

镇60 3 4

61- 250 5 8

251̂ 380 6 10

381̂ -500 8 12

501-1500 20 30

1 501---3 600 30 50

3 601̂ 7 200 6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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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性能要求

4.4.1 起励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能可靠的起励，不可控相复励发电机冷态起励后电压不低于9500额定电压，

可控相复励、可控三次谐波励磁和无刷发电机起励电压应达到稳态电压调整率范围内的电压值。

4.4.2 电压整定范围（AUS）

    发电机的励磁装置应设置电压整定装置，该装置放在配电板上，空载时电压整定范围为95%-

105%额定电压（不可控相复励发电机的电压整定范围应不包括起励状态）。

4.4.3 稳态电压调整率（a.）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原动机稳定调速率5％情况下，当发电机负载（三相发电机为三相对称）为

零到额定功率之间的任一负载值时，且其功率因数保持额定值，发电机的稳态电压调整率应不超过

士2. 50o。

    稳态电压调整率按式（1)计算：

    U,，二、一 U-,.
十 －＝二二－‘一 ＝二二

一 2之／N
X 10000 ·········“···”··········⋯⋯（1）

式中：Ust- } Ustmin— 负载由零到额定负载之间变化时，发电机端电压（有效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V;

            UN— 发电机额定电压，Va

    注：原动机稳定调速率应不超过5％，一般为2％一5%0

4.4.4 三相发电机瞬态电压调整率（匈。，）和恢复时间to

    三相同步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额定转速和接近额定电压状态下运行。发电机在空载状态下，突加

60％额定电流及功率因数不超过0-4(滞后）的三相对称负载；稳定后，再突卸上述负载，当电压跌落时，

其瞬态电压调整率应不大于1500；当电压上升时，其瞬态电压调整率应不大于200o，发电机端电压恢复

到、并保持在与最终稳态值之差不超过士3％额定电压的范围内，所需的时间应不大于1. 5 se

    瞬态电压调整率按式（2)、式（3)计算：

a.4 dvnu一Udynmnx - UN X 100％
                      uN

（2）

式中：

式中：

4.4.5

氏ynmsx— 突卸负载后的最大电压（峰值）,V;
  UN— 额定电压（峰值）IV.

d-dynu＝
Udynm。一UN

      UN
X  100％ （3）

氏y.— 突加负载后的最小电压（峰值）,V;
  UN - 额定电压（峰值）IV.

  波形畸变

    同步发电机空载线电压波形正弦性畸变率应不超过如一F数值：

    额定功率在24 kW及以上者为50o;

    额定功率在10 kW至24 kW以下者为10%;

    额定功率在10 kW以下者，在各类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

4.4.6 三相发电机不平衡负载

    三相同步发电机在带载运行状态下，任何一相电流均不超过额定值，且各相电流的差值不超过

150o额定电流时，应能长期工作，其温升符合4.4.15条的规定。此时线电压最大值（或最小值）与三相线

电压平均值之差应不超过三相线电压平均值的5%.

4.4.7 超速

    发电机在空载情况下应能承受120%额定转速，历时2 min，而不发生损坏及有害变形。

4.4.8 偶然过电流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热态下，应能承受150％额定电流，历时2 min，此时端电压尽可能维持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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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功率因数为0.5(滞后）、不得发生损坏及有害变形。

4.4.9 过载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热态下，应能在110 额定电流下运行lh，此时不考核电机温升，但不得发

生损坏及有害变形。

4.4.10 短时升高电压试验

    发电机的绕组应承受短时升高电压试验，而匝间绝缘不发生击穿，试验在发电机空载时进行，试验

的感应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300o，历时3 min。在提高电压至130%额定电压时，允许同时提高转速，但不

应超过1150o额定转速。

    对磁路比较饱和的发电机，在转速增加到115％额定转速，且励磁电流已增加至容许的限值时，如

感应电压仍不能达到所规定的试验电压，则试验允许在所能达到的最高电压下进行。

4.4.11 突然短路电流

    三相同步发电机在空载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运行，三相突然短路，此时短路电流峰值应不大于额

定电流峰值的15倍或有效值的21倍，单相同步发电机的突然短路电流值应在该类产品技术条件中规

定。

4.4.12 突然短路的机械强度试验

    发电机的突然短路机械强度试验，仅在订货时用户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才进行。如无其他规定，

试验应在电机空载而励磁相应于1050o额定电压下进行，短路历时3s。试验后应不产生有害变形，且能

承受耐电压试验，则认为合格。

4.4.13 短路电流维持能力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短路状态下，短路电流至少能维持3倍额定电流值，历时2 so

4.4. 14 并联运行

    对有并联要求的三相同步发电机应能稳定地并联运行。作并联运行的各台发电机，当负载在总额定

功率的20写-100％范围内变化时，各发电机实际承担的无功负载与总无功负载按各发电机定额比例

分配值计算的无功分配差度应不大于下列数值中的较小值：

        最大发电机额定无功功率的士1o0o;

    b． 最小发电机额定无功功率的士25000

4.4. 15 温升

4.4. 15.1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50℃环境温度下运行时，其各部分温升值应符合表7的规定。

4.4. 15.2 轴承温度不超过：

    对于滑动轴承为80'C（出油温度不超过65'C) ;

    对于滚动轴承为90̀C o

4.4-15.3 对采用水冷却器的电机（(ICW37A71型），其温升应按进入电机的已被冷却的空气温度计算。

冷却器的进水温度不超过32'C，若此时冷却后气体温度为450C。其温升允许按表7规定提高5 Ko

4.4. 16 介电性能试验

    发电机的介电性能试验包括测量绝缘电阻，对地和匝间绝缘耐压试验。

4.4.16. 1 绕组的绝缘电阻

    电机绕组的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 MQ，热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 M52。测量仪表的电压等级应按

表8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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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功率大于200 kW(kV·A)，但小于5 000 kW

(kV " A）发电机的交流绕组

b．功率为200 kW (kV " A）及以下发电机的交流

绕组”

用直流励磁的交流发电机磁场绕组（但除 3项

外）

a．用直流励磁绕组嵌入槽中的圆柱形转子交流

发电机的磁场绕组

b．表面裸露或仅涂清漆的交流发电机单层绕

组2，

永久短路的绝缘绕组a>

永久短路的无绝缘绕组

不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他部件

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他部件

集电环‘，

注：1)对额定功率为200 kW及以下发电机的B,F级绝缘绕组，用叠加法测量时，其限值可比表中用电阻法的限值

      提高5 K,

    2)对多层绕组，如下面的各层都与循环的初冷却介质接触，也包括在内。

    3)温度计可用热敏试验带取代。

    4)温升限值，只有在集电环采用了与限值相适应的绝缘时才是允许的。但如集电环与绕组靠近，则它们的温升应

      不超过邻近绕组所采用绝缘等级的限值，温升只限于用膨胀式温度计测得，当采用热电偶或电阻温度计时，温

      升限值应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

    5)若采用90 K或更高的温升时，对电刷材料选择需特别注意。

                                            表 8                                        V

发电机额定电压 绝缘电阻测试仪的电压等级

36̂ -500 500

501̂ 3 300 1 000

>3 300 ）2 500

4.4. 16.2 对地绝缘耐电压试验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的各绕组对地绝缘耐电压试验应能承受表9规定的试验电压，历时l min而

不发生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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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项号 部 件 名 称 试验电压（有效值）

1 发电机电枢绕组及辅助绕组对机壳 1 000 V+2 UN，但最低为1 500 V

2 发电机电枢绕组对辅助绕组 1 000 V+2 UN，但最低为1 500 V

3

发电机励磁绕组及励磁装置中与励磁绕组相连部分

对机壳：

a.额定励磁电压为500 V及以下者

b.额定励磁电压在500 V以上者

10倍额定励磁电压，但最低为1 500 V

4 000 V+2倍额定励磁电压

4 与电枢绕组相连的励磁装置中的部分对机壳及各相 1 000 V+2 UN，但最低为1 500 V

5 交流励磁机 与主发电机所连接的绕组相同

6
电枢绕组中埋置的温度检测元件和热保护元件对各

相绕组和机壳
1 000 V+2 UN，但最低为1 500 V

7 防冷凝加热器对发电机机壳 1 500 V

8 成套设备

  应尽量避免重复以上1-7项的试验。但如对新的

成套设备作试验，而其每一组件已事先通过耐电压试

验，则试验电压应为成套装置任一组中最低试验电压

的80oou

    注：①半导体器件和电容器不作此项试验。无刷发电机的旋转整流管接线拆开后进行该项试验。

        1)对一台或多台电机作电连接的绕组，其电压应为绕组对地实际存在的最高电压。

4.4-16.3 匝间绝缘试验

    发电机绕组匝间绝缘冲击试验限值的确定。

        1 140 V及以下发电机的散嵌绕组冲击试验电压峰值：

                                      UT= K,XK2XK3X氏 “·”·”·“·“·”··，．“·“·“·”一 （4）

式中：UT— 发电机绕组匝间绝缘冲击试验电压峰值，V;

      K,— 电压系数，取1. 4 ;

      KZ— 运行系数，取1. 1;

    K3— 尺寸系数，机座号小于或等于100者，取0.9；机座号大于100者，取1. 0;

      tjc— 定子或转子绕组对地绝缘工频耐电压试验值（有效值）IV.

    冲击试验电压波前时间为0. 5 ;is,

    b.   1 140 V以上发电机定子绕组冲击试验电压峰值；

    发电机额定电压为3. 15 kV者，UT取6. 6 kV;额定电压为6.3 kV者，U，取10. 9 kV。当绕组匝数为

4匝及以下者，冲击电压峰值U.。取上述值的85％ o

4.4.17 耐潮试验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应具有耐潮性能，经55"C ,6周期交变湿热试验后，应能满足下列要求。

4.4. 17.1 电机绕组对机壳和绕组间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下列数值：

        IP22,IP23的发电机，按式（5)确定绝缘电阻：

＿ ＿ U
tc＝ L X

                          ， ． r

            I UUU＋ 丁不下
                                          IUU

（5）

按上式确定的绝缘电阻值低于0.33M。时，则按0. 33 MQ考核。

b.  IP44的发电机按式（(6）确定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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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二 3X

二
100

        U

1 000＋典
（6）

上两式中：P— 发电机额定功率，kW(kV " A);

          U— 发电机绕组的标称电压，V;

          R— 发电机绕组的绝缘电阻，MQ 0

4.4-17.2 发电机绕组应能承受历时1 min耐电压试验，不发生击穿，试验电压的有效值为4.4.16条

表9规定试验电压的850o,

4.4-17.3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的金属电镀件和化学处理件外观应满足以下要求，则认为合格：

        标牌、导电零件的接触部位、活动零件的关键部位等能影响产品性能的零件（或部位）出现腐蚀

现象，面积为该零件主要表面积5％-25％的零件数不得超过该类零件总数的20%;

    b． 除a项零件以外其他零件（或部位）出现腐蚀破坏面积为该零件主要表面积500-25％的零件

数不得超过该类产品零件总数的3000，但允许个别零件的腐蚀破坏面积大于25000

4.4-17.4 发电机表面油漆外观应满足下列要求，则认为合格：

        产品主要表面的漆层任一平方分米正方形面积内直径为0. 5-3 mm的气泡不得多于9个，其

中直径大于1 mm的气泡不超过3个，直径大于2 mm的气泡不超过1个，不允许出现直径大于3 mm的

气泡及超过30％表面积的隐形气泡；

    b． 允许底金属出现个别锈点以及漆层有少量起皱；

        不得有脱落、开裂、严重的桔皮或流挂现象；

    d。 铁芯叠片表面锈蚀面积不得超过15000

4.4.17.5 油漆附着力测定是在湿热试验后24̂-48 h内进行检查，检查时用新的11号或12号医用手

术刀在产品的主要部件的平整的漆层上横竖垂直切割四条划痕至底金属，形成9个小方格，每个方格的

面积为1 mm,。然后检查方格中漆膜脱落情况，若9个小方格底漆没有脱落或面漆脱落不超过三个方

格，则认为合格。

4.4-17.6 塑料零部件外观质量出现下列现象，则认为不合格。

    表面严重变色和粗糙；严重的填料膨胀或外露、皱纹、变形、裂纹或出现直径0. 3-0.5 mm的气泡

分布面积大于零件面积的5写；直径0.5-1 mm气泡分布面积大于零件面积的15％者。

    气泡的分布面积用下列方法确定。

        当相邻两气泡之间距离小于或等于3 mm时，它是指相邻气泡之间的连接线围定的封闭面积；

    b． 当相邻两气泡之间距离大于3 mm时，每个气泡的面积按 1 mm“计算，所有气泡面积的总和为

其分布面积。

4.4.18 防霉性能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的绕组和绝缘材料应具有一定防霉能力，经试验后，应达到GB 2423. 16规定

的二级要求。

4.4. 19 耐盐雾性能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的金属镀件和化学处理件应具有耐盐雾性能，根据金属零件材料、镀层及处理

工艺，其盐雾试验的持续时间和合格标准见表l00

4.4.20 倾斜

    发电机的倾斜按4.1.4条中规定的使用环境条件进行试验，试验后，轴承应不超过4.4-15.2条中

规定的允许极限温度，润滑脂（油）不应泄漏。

4.4.21 噪声

    发电机的噪声应符合GB 10069. 3的规定。



GB 12975一 91

表 10

底金属和镀层类别 试验持续时间，h 合 格 标 准

钢镀福 96

未出现白色、灰黑色、棕色等颜色的腐蚀物

未出现棕色或其他色的腐蚀物
钢镀锌 48

钢镀装饰铬 48

铜及铜合金镀镍铬 96

未出现灰白色或绿色的腐蚀物铜及铜合金镀镍 48

铜及铜合金镀银 24

铜及铜合金镀锡 48 未出现灰黑色腐蚀物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 48 未出现灰色腐蚀物

4.4.22 振动

    发电机的振动应符合GB 10068. 2的规定。500 r/min及以下发电机的振动限值在各自产品技术条

件中规定。

4.4.23 无线电干扰

    发电机的无线电干扰应不大于GB 7060规定的无线电干扰允许值。

4.4.24 效率

    发电机的效率指标在各自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

4.4.25 容差

    发电机性能指标的容差应按GB 755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性能试验

    除本标准作出规定者外，应按GB 1029规定进行。

5.2 外壳性能试验

    在3. 1.5条中规定的防护等级应按GB 4942. 1的规定进行外壳防护性能试验。

5.3 耐潮性能试验

    在4.4. 17条中规定的耐潮性能试验，应按GB 2423.4规定进行。

5. 3.1 试验严酷程度：高温温度为55,C；试验周期为6天；降温阶段相对湿度下限值为85%.

5.3.2 初始检测：湿热试验前应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放置24 h以上后，进行如下检测，若有不符合

本标准的要求时应予停试；

        外观检查：电机表面油漆应无气泡、裂纹、剥落等现象，金属镀层应无锈蚀现象；

    b． 绝缘电阻检测：对不同额定电压的电机应选用表8规定的绝缘电阻测试仪。

5. 3.3 安装在试验室（箱）内的状态，电机在不包装、不通电“准备使用”状态和正常工作位置放入试验

室（箱）内，ICOl型带空气过滤器的发电机，应将空气过滤器拆除，ICW37A71型全封闭发电机，应打开封

闭结构，均按防滴型结构进行湿热试验。

    注：相复励装置整流管和无刷发电机旋转整流管拆开后进行耐潮性能试验。

5. 3.4 最后检测：湿热试验最后一个周期，低温高湿阶段保持6h后进行最后检测，应满足4. 4. 17条

的规定，测试时的温度为25士3 0C，相对湿度为95%-98％o

        在试验室（箱）内进行电机绕组的绝缘电阻和耐电压试验，若试验条件不许可，则另行协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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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b． 在电机取出试验室（箱）外的24 h内，完成电机表面漆外观、电镀件和化学处理件、绝缘、塑料

零部件及轴承润滑脂检测；

    c． 在电机取出试验室（箱）外的24̂-48 h内，完成电机外表面附着力测定。

5.4 防霉试验

    电机绕组和绝缘零件材料的防霉试验按GB 2423. 16的规定进行，经28 d暴露结束后，应满足
4.4.18条的规定。

5。5 盐雾试验

    金属电镀件和化学处理件耐盐雾试验，按GB 2423. 17的规定进行，试验结果应满足4.4. 19条的规

定。

5.6 倾斜试验

    倾斜试验的目的是鉴定发电机在船舶和平台的倾斜条件下，轴承工作的可靠性，试验按下述方法进

行：

    a． 滚动轴承的发电机应使其轴伸与水平成下列角度进行空载运转试验：

    向上倾150，试到轴承温度稳定为止；

    向下倾150，试到轴承温度稳定为止；

    向上倾22. 50, 5 min;

    向下倾22. 50,5 min,

    b。 滑动轴承的发电机应使其轴伸与水平成下列角度进行空载运转试验：

    向上倾150，试到轴承温度稳定为止；

    向下倾150，试到轴承温度稳定为止。

    试验后应检查发电机轴承温度，不应超过4. 4. 15.2条规定的允许温度限值，润滑油（脂）不应泄漏。

5.7 无线电干扰试验

    无线电干扰的测定按GB 7060规定进行。

5.8 稳态电压调整率的测定

    由稳定调速率为5％的原动机（或模拟原动机调速特性的电动机）拖动，加上额定功率，调整原动机

转速至额定转速，电压整定在额定电压附近（但不得超过稳态电压调整率的上限和下限对应的电压值）

卸去负载，在不改变原动机调速机构和励磁装置的条件下，从零逐步加载到额定功率，再逐步减载到零

（对用电动机拖动者，应使其转速按规定的稳定调速率作线性变化），其功率因数保持在额定值，约每隔

25％的额定功率读取端电压，电流和频率值。

    热态下稳态电压调整率应在温升试验后立即进行（允许电压重新整定在额定值附近）。

    注：①采用模拟原动机调速特性进行稳态电压调整率的测定时，一般按稳定调速率5％进行。如用户另有要求，可在

          20o~5％范围内任一稳定调速率下进行试验，但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② 400 kW以上发电机允许在额定转速下试验，但应保证在成套试验时满足4.4.3条的规定。

5.9 瞬态电压调整率

    试验前，用拍摄示波图方法检查开关三相同时合闸性，各触头闭合和分断的时间差应不大于15,电

角度。

    首先，在发电机空载时将转速调整到额定值，电压整定为接近额定值的条件下，突加60％额定电

流，功率因数不超过0.4(滞后）的三相对称负载，考虑到负载本身过渡特性的影响，当发电机稳定后，重

新将转速调整在额定值，电压整定为接近额定值，负载应调整到60肠额定电流，功率因数不超过0.4(滞

后）的稳定状态下，突卸上述负载。试验中应记录负载突变前后的输出线电压、相电流的稳定值，并用示

波器拍摄突加和突卸时线电压和相电流的波形，并保证拍摄到稳定状态，取合闸相角小于15。电角度的

电压波形（周期分量）进行分析，必要时重复几次，计算出4.4.4条所要求的考核数据。亦允许采用每次



GB 12975一 91

拍摄三个线电压进行分析，取其平均值，再重复测量三次，取中间值为4. 4. 4条的考核数据。同时要核对

突加瞬间负载电流（周期分量）值，若不是60写额定电流时，应调整后重新试验，亦可通过公认的公式进

行折算。并应使用冲击电流小的设备作试验负载。

5. 10 并联运行

    将分别由稳定调速率为50ò’的原动机（或模拟原动机调速特性的电动机）拖动的两台或两台以上

发电机并联运行。首先加上75％总额定功率（并联运行中所有发电机额定功率总和）的负载，调整各原

动机调速机构和发电机无功负载分配调节器。使转速为101. 25％额定转速，并使各台发电机所承担的

有功负载和无功负载均按各自定额比例分配，在不再调整发电机无功负载分配调节器的情况下，改变其

负载，使其分别为总额定功率的100 00-75％-5000-20％ -}50写-75 0 o，并保持总负载的功率因数为

额定功率因数不变，在每次改变负载后，除并联运行中一台大发电机原动机的调速机构不作改变（对用

电动机拖动者，应使其中一台大发电机的拖动电机转速按规定的调速率作线性变化）外，改变其他各台

发电机原动机的调速机构，使各发电机承担按各自定额比例分配的有功负载z>。每次改变负载后，稳定

运行10 min，读取各发电机所承担的实际无功负载值。

    仅在订货合同明确规定时，也可以选择20写额定功率为基调点进行试验，即首先加上20写总额定

功率的负载，调整原动机调速机构和发电机无功负载分配调节器，使各发电机承担的有功负载和无功负

载均按各自定额比例分配，然后改变负载进行试验。

    各发电机所承担的实际无功负载按发电机规定比例计算的无功分配差度nQ (Yo）由式（7)确定：

、一（_QiQiN一b X 10000 ··．·······，··⋯⋯，，·，。⋯⋯（7）

式中：Qi 所涉及第￡台并联发电机实际承担的无功负载，kvara

    QiN - 所涉及第！台并联发电机的额定无功负载,kvara

      Qi— 参加并联发电机承担的总无功负载，kvara

    QEN— 参加并联发电机额定无功负载总和，kvar,
    注：ll在用户另有要求时，可在20o-5％范围内任一稳定调速率下进行试验，但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2)当具有标准规定的调速率原动机配套，并联运行时在有功分配差度不大于我国现行船规的规定范围内，其无

          功分配差度仍应满足4.4.14条的规定。

5.11 三相发电机不平衡负载试验

5.11.1 发电机在不平衡负载工作时电压偏差程度的测定：

    试验时，发电机为三相三线制，先加700o额定功率的三相对称负载，功率因数为0.8(滞后），然后再

在任意两相间加电阻性负载，并调整到使该两相电流平均值等于85％额定电流，测定其线电压的最大

和最小值与其三相线电压平均值之差。

5.11.2 发电机在不平衡负载工作时各绕组温升测定：

    先加85％额定功率的三相对称负载，功率因数为0.8(滞后），再在任意两相间加电阻性负载，使最

大一相电流达到额定值，并测定发电机和励磁装置各绕组的温升。

5.12 短路电流维持能力的测定

    发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空载时，调整到额定转速，电压整定在接近额定电压下，电枢出线端突然短

路，用拍摄示波图的方法进行检查，电流波形取周期分量进行分析。

    短路电流维持能力的测定亦可采用其他等效方法进行，但要在各自产品技术条件中明确。

5.13 发电机效率测定

5.13.1 发电机的恒定损耗，直接负载损耗、励磁损耗和杂散损耗的测定应按GB 1029规定进行。

5. 13. 2 相复励或无刷系统的整流管损耗按整流桥的型式分别进行计算，但每只整流管按

0. 61X 10-'kW计算,I为整流装置的输出电流（A),

5.133 自动电压调节器和附加装置的损耗允许采用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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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噪声测定

    噪声的测定按GB 10069. 2的规定进行。

5.15 振动测定

    振动的测定按GB 10068. 1的规定进行。

5．16 匝间冲击耐电压试验

    发电机的绕组匝间冲击耐电压试验应在各自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其试验方法。

6 检验规则

6.1 产品合格程序及有关文件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和检查项目合格后，发电机才能出厂。

6．2 检验分类

检查试验；

型式试验。

6.3 检查试验

    每台发电机均应进行检查试验，检查试验项目见表llo

6.4 型式试验

    凡遇下述情况之一，应按表11规定项目进行型式试验。

新产品试制完成时；

电机及其励磁装置在设计和工艺上变更以引起某些特性和参数发生变化时，则应进行有关的

 
 
：a

～b

型式试验项目；

当检查试验结果与以前进行的型式试验结果发生不允许偏差时；

成批生产的发电机定期抽试，每年至少一次。400 kW(kV " A）以上的发电机，亦可按累计生产

c．

d．

50台数时抽试一次，但应在各自产品技术条件中明确，但抽试时间间隔最长不超过四年；

    国家质量检验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型式试验中某些项目进行抽试，但一年不得多于一次。

                                          表 11

项号 试 验 项 目 检查试验 型式试验 备 注

1

2

3

4

5

6

7

机械检查

a． 表面质量检查；

b. 轴承运行检查；

c． 安装尺寸及外形尺寸检查；

d． 径向圆跳动及底脚支承面的不平行

度和平面度，底脚螺栓通孔的位置度检查

绕组对机壳及绕组间绝缘电阻测定

绕组冷态直流电阻测试

短时升高电压试验

发电机相序测定

电压整定范围测定

超速试验

甲

了

丫

丫

甲

丫

丫

丫

丫

丫

丫

丫

了

训

丫

了

侧

甲

按GB 4772. 1-4772. 3的规定

按GB 4772. 1̂-4772. 3的规定。当中心高

大于400 mm者，在各自产品技术条件中
规定

已进行了12项试验，则本项可不做

检查试验在冷态下测定

检查试验在冷态下进行，型式试验在热态

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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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项号 试 验 项 目 检查试验 型式试验 备 注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稳态电压调整率测定

空载特性测定

短路特性测定

耐电压试验

匝间冲击耐电压试验

振动测定

噪声测定

温升试验

效率测定

偶然过电流试验

过载试验

波形畸变率测定

突然短路电流测定

突然短路机械强度试验

短路电流维持能力测定

瞬态电压调整率

不平衡负载试验

并联运行试验

绕组电抗及时间常数测定

湿热试验

防霉性能试验

无线电干扰试验

机壳防护性能试验

倾斜试验

甲

侧

训

丫

丫

了

训

训

丫

丫

丫

训

侧

丫

丫

丫

丫

训

丫

训

甲

丫

甲

丫

甲

甲

甲

丫

喇

丫

检查试验在冷态下进行，型式试验在冷、

热态下测定

无刷发电机空载特性以励磁机励磁电流

为横坐标

无刷发电机短路特性以励磁机励磁电流

为横坐标

可根据需要仅列为型式试验项目

仅在产品定型时进行

单相发电机不做此项

在用户提出要求时进行

单相发电机不做此项

单相发电机不做此项

仅在产品定型时进行。单相发电机不做此

项

仅在产品定型时对 90 kW及以上发电机

进行

仅在产品定型时进行

仅在产品定型时进行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l .1 铭牌

    铭牌采用黄铜及耐腐蚀金属材料制成，应牢固地固定在发电机机座上的明显位置处，铭牌上文字和

数据的刻划应耐磨、清晰。并标出以下项目及数据。

    a．制造厂；

    b． 发电机名称；

        发电机型号；

    d. 额定功率，kW (k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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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电压，V;
    f。 额定频率，Hz;

    9· 额定转速，r/min ;

    h． 额定电流，A;

    i· 额定功率因数；

    j． 额定励磁电压，V;

    k． 额定励磁电流，A;

    l. 绝缘等级；

    m． 防护等级；

        接线方式；

    0． 相数；

    P． 标准编号；
    4． 出厂编号；

        重量；

        制造日期；

    t. 船检标志。

7.1.2 接地牌

    接地牌用黄铜及耐腐蚀金属材料制成，并固定在接地螺栓附近。接地符号应耐磨、清晰。

7.1.3 方向矢

    方向矢用黄铜及耐腐蚀金属材料制成，并固定在发电机轴伸端处的机座或端盖上，箭头符号应耐

磨、清晰。箭头方向应是从轴伸端看为顺时针方向。如有特殊要求，则应按订货合同的规定。

7．2 包装

7.2. 1 发电机轴伸平键须绑扎在轴伸键槽上，轴伸、平键及凸缘加工装配表面应加防锈保护措施。

7.2.2 产品及所附备件在包装前对未经油漆或电镀保护的部分应采取临时性涂封保护。

7.2. 3发电机包装应坚固结实，能适合多次装卸运输。

7.2.4 包装箱应采取防淋和防潮措施。

7.2.5 包装箱外标志：

        发货站和到货站；

    b. 制造厂名称和收货单位名称；

        发电机型号和出厂编号；

    d． 发电机净重和整装箱毛重；

        箱体尺寸；

    f. 包装箱外侧所标有的字样或符号应符合GB 191的规定；

    8． 整装箱吊装方式和位置；

    h． 附件箱上除标明上述需要项目外，还需标出随机件号和相应说明。

7. 3 随机文件

        使用维护说明书；

    b， 产品合格证；

        船检证书；

    d． 随机文件目录；

    e． 用户需要的其他文件（应在合同中规定）。

7．4 备件

    每台电机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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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刷1/2台份；

    b． 刷握一只；

        前后轴瓦各一只。如用滚动轴承的电机，其轴承备件应在订货合同中规定；

    d． 空气过滤网1/2台份；

        整流管或旋转整流管 1/3台份；

    f． 防冷凝加热器，水冷却器备件等应在订货合同中规定。

7．5 运输、贮存

    包装箱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得受雨水浸袭，产品应放置在没有雨雪侵入，空气流通，相对湿度在

不大于90％,温度不高于＋45℃与不低于一25℃的仓库中。

8 质t保证期

    在用户按照制造厂的使用说明书，正确地使用与存放电机情况下，制造厂应保证在使用的一年内，

但自制造厂起运的日期不超过二年的时间内（如合同中无其他规定时）能良好运行，如在此规定时间内

因电机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无偿地为用户修理，更换零件或整台电

机。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归口和解释。

本标准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树本、马俊铺、舒展。


